




黄山市气象局关于做好春节前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各县（区）气象局，市局各直属单位、内设机构：
根据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加强疫情防控有关部署要求，现就春节前后进一步从严落实全市气象部门疫情防控措施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高度重视“两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执行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的相关要求，认真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查摆并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2、持续依规做好来（回）单位人员摸排管控工作。各单位要组织精干力量，加强与本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所在社区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密切跟踪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动态信息，认真细致开展来（回）单位人员信息摸排登记工作，特别是针对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入境人员和从事冷链搬运、加工、运输人员，强化健康监测和随访管理，消除疫情输入隐患。
3、认真抓好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各单位要落实公共场所防控措施，定期做好会商室、会议室、电梯、食堂等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等工作；落实食堂防控措施，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加强餐饮服务人员管理，督促就餐人员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4．干部职工要带头在黄过节，不参加规模性聚会、聚餐及聚集性活动，未经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不得离开黄山市。
5．全体职工倡导就地过节，尽量不出行外地，尤其不要前往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6．未经批准不得举办大规模人群集聚性会议和活动，一律取消集体团拜、大型慰问、联欢、聚餐、年会等活动；家庭、私人聚会聚餐原则上控制在10人以下。。
7．务必增强防范意识，加强自我防护，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集聚、用公筷、分餐制等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尽量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尽量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特别是密闭场所，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8.密切关注国内疫情更新动态，及时了解各地疫情风险等级；近期如非必要，请不要前往或途经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有相关旅居史的来(返)黄人员，应履行向所在社区（村）和单位报告义务，配合疫情防控部门排查追踪、核酸检测、医学观察、健康管理等相关防控措施；如出现发热、咳嗽、腹泻、乏力等症状，请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和诊疗，就医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9.凡本人或家人去过或途径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应在抵黄后6小时内向所在村（居）委和单位报告，并配合属地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10.凡本人或家人接到外地协查、密切接触史、要求居家隔离以及核酸检测等通知的，应立即向所在村（居）委和单位报告，并严格落实相关疫情防控措施。
11.外地跨省返黄职工需携带7日内核酸证明，时间段为1月20日至3月8日（时间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12.对拒不执行各级政府依法发布的疫情防控决定、命令行为的，严肃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党员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凡违反上述规定的，按纪严于法的原则，先依纪依规从严处理。
                                        
                                  2021年2月1日







黄山市气象局文件





黄气办发〔2021〕1号





黄山市气象局





2021年2月1日印发 





黄山市气象局办公室














— 4 —

— 3 —


